
开泰银行（中国）有限公司 
重大关联交易信息披露 

 

开泰银行（中国）有限公司（（下简称“我行行））于 2024 年

12月 27 日与开泰远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签订《开泰银行（中国）

2025 年度技术服务框架协议》。按照《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

理办法》相关规定，该笔交易构成重大关联交易。行行对该笔关

联交易情况披露如简： 

一、 关联交易概述及交易标的情况 

开泰远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为行行提供信息技术服务，合同

约定交易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6200 万元。 

二、 交易对手情况 

（一） 基本情况 

公司名“：开泰远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

主体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(外国法人独资) 

经营范围：从事金融信息科技、计算机科技、网络科技、机

电科技、软件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、技术咨询、技术服务、技

术转让；软件开发；下承接服务外包方式提供数据处理信息技术

外包服务；计算机系统集成；计算机软件开发及销售；机械设备、

机电设备、电子产品的销售；市场营销策划；企业形象策划；会

展服务；企业管理咨询；商务信息咨询。 

注册资本：人民币（3（亿元 

法定代表人：杨帆 

注册地：深圳市罗湖区笋岗街道笋西社区梅园路 75 号润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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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 与我行的关联关系 

开泰远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与行行同受开泰银行（大众）有

限公司控股，与行行存在关联关系，纳入行行关联方管理。 

三、 定价政策 

行行与开泰远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交易定价参考市场上其

他服务商的可比价格确定。 

四、 关联交易金额及相应比例 

行行与开泰远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金额为人民

币 6200 万元，该笔交易占行行 2024 年第三季度末资本净额的

2.02%。 

五、 程序履行和决议情况 

（一） 董事会审计与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履行的程序 

行行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于 2024 年 11 月 20 日审议通过了

我与开泰远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2025 年重大关联交易）的议案，

并呈请上报董事会审批。 

（二） 董事会履行的程序 

行行于2024年 11月 26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，

董事会审议全票通过我与开泰远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2025 年重

大关联交易）的议案。 

六、独立董事发表意见情况 

行行独立董事对本笔关联交易的公允性、合规性下及内部审

批流程履行情况发表了书面意见，认为该笔关联交易履行了相应

的审批程序，符合行行关联交易管理规定，办理流程公正公允。 



特此披露。 

 

开泰银行（中国）有限公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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